附件23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
速度滑冰项目竞赛规程

一、竞赛项目（32项）
（一）甲组（14项）

1.男子

500米、1000米、1500米、5000米、10000米、团体追逐、集体出发

2.女子

500米、1000米、1500米、3000米、5000米、团体追逐、集体出发

（二）乙组（10项）

1.男子

500米、1000米、1500米、5000米、大全能（500米、1000米、1500米、5000米4个小项积分之和的成绩）

2.女子

500米、1000米、1500米、3000米、大全能（500米、1000米、1500米、3000米4个小项积分之和的成绩）

（三）丙组（8项）

1.男子

500米、1000米、1500米、小全能（500米、1000米、1500米3个小项积分之和的成绩）

2.女子

500米、1000米、1500米、小全能（500米、1000米、1500米3个小项积分之和的成绩）
二、运动员资格

（一）内蒙古自治区户籍运动员（未在国家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协会注册到外省、区、市、港澳），持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含指纹信息）参加比赛，且须于2025年8月31日前代表内蒙古自治区或所属盟市在中国滑冰协会信息注册平台完成全国注册（注：是完成注册而非信息采集）；户籍迁入内蒙古自治区的区外参赛运动员，户籍迁入时间最迟为2024年3月31日。

（二）非内蒙古自治区户籍运动员、曾代表过其它省区市参加过全国各级各类赛事或存在争议的运动员，须于2025年6月30日前代表内蒙古自治区进行全国注册，方可获得参赛资格；代表盟市进行全国注册不具有参赛资格。
（三）全国注册未满16周岁运动员直接注册到16周岁；满16周岁及以上运动员一次性注册6年并连续确认。

（四）赛前对报名人员进行公示；对公示名单有异议的代表队，在3日内向组委会提供书面说明、举证材料等；逾期不再受理运动员参赛资格问题。

（五）除前款规定外，其他运动员参赛资格事宜按《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及相关文件执行。

三、参加办法
（一）参赛年龄

甲组：2008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

乙组：2010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

丙组：2012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

（二）参赛条件

1.运动员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身份证（含指纹信息）参赛；2024年3月31日前迁入内蒙古自治区户籍的区外参赛运动员，同时携带户口本原件；

2.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适合参加本项目比赛的体检证明；运动员应根据比赛特点进行身体监控，确保身体状况良好并能够适应竞技比赛环境；

3.保额不低于40万元人身意外伤残保险单；

4.运动员（不满16周岁运动员的监护人）自愿签署的、参赛队伍盖章的《赛风赛纪保证书和反兴奋剂承诺书》；

5.本次赛事反兴奋剂准入考试合格证书复印件；

6.不满 16 周岁的运动员须由监护人填报参赛申请表。

（三）参赛人员

1.参赛单位报领队1人，其他人员不超运动员数量的1/5。

2.每名领队、教练员只能代表一个代表单位进行报名。

3.除前款规定外，其他运动员参赛资格事宜按《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及相关文件执行。

四、竞赛办法

（一）预决赛

1.竞赛执行最新《国际滑联速度滑冰专业规则和技术规则》；

2.各参赛队必须统一比赛服装，不穿着参赛队统一比赛服装的运动员禁止参赛；集体出发、团体追逐项目必须着统一颜色的头盔；

3.比赛装备要求：

（1）参赛运动员必须着速度滑冰项目要求的比赛服及相关防护类装备；

（2）赛前将由裁判员检查防护装备，没有达到要求的运动员不允许比赛。

（3）具体要求：

①比赛用头盔；

②比赛用防切割比赛服；

③护腿（塑料或防切割材料）；

④手套（防切割或皮质）；

⑤护颈（防切割）；

⑥护踝（防切割）；

⑦冰刀的前缘和后缘必须磨圆，其圆弧半径为1cm（5角硬币的半径）；

⑧防护眼镜。

（二）丙组测试项目及标准

1.测试项目

参与测试运动员在下列6个测试项目中选择3项进行测试，测试合格分数线18分，没有达到测试合格分数线无法参加比赛，测试项目在与报名表一同报送。

2.测试标准

	　　　　

分值

项目
	50米/秒
	400米/秒
	立定跳远/厘米
	坐位体前屈/厘米
	平板支撑／秒
	俯卧撑/次/60秒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0
	7.5
	8
	1:06.30
	1:18.10
	240
	200
	19.6
	22.7
	180
	170
	30
	25

	9
	7.7
	8.2
	1:1130
	1:23.10
	226
	188
	15.8
	19.3
	170
	160
	28
	23

	8
	7.9
	8.8
	1:16.30
	1:28.10
	210
	174
	11.6
	15.9
	160
	150
	26
	21

	7
	8.9
	9.8
	1:21.30
	1:33.10
	190
	159
	5.1
	9.4
	150
	140
	24
	19

	6
	9.9
	10.8
	1:26.30
	1:38.0
	170
	144
	1.2
	2.9
	140
	130
	22
	17

	5
	10.1
	11.0
	1:31.30
	1:43.10
	165
	139
	-0.1
	2.1
	130
	120
	20
	15

	4
	10.3
	11.2
	1:36.30
	1:48.10
	160
	134
	-1.4
	1.3
	120
	110
	18
	13

	3
	10.5
	11.4
	1:41.30
	1:53.10
	155
	129
	-2.6
	0.5
	110
	100
	16
	11

	2
	10.7
	11.6
	1:45.30
	1:57.10
	150
	124
	-3.8
	-0.3
	100
	90
	14
	9

	1
	10.9
	11.8
	1:50.30
	2:00.00
	145
	119
	-5
	-1.1
	90
	80
	12
	7


五、录取名次与奖励

按《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等相关文件执行。

六、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办法

1.每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代表团比赛；

2.参加夏季项目运动员可以参加冬季项目比赛，冬季项目大项之间、分项之间可以兼项参赛；

3.不接受个人报名；

4.每个组别运动员报名人数要求男、女各不超5人，男、女团体追逐项目可报4人（含替补1名）。

（二）报到

1.各参赛代表队严格审核运动员报名信息，确保准确无误；如因报名信息不准确、报名时间逾期、报项人数不符合规定人数等原因导致运动员无法正常参赛，由参赛代表队自行承担责任；

2.赛前30天下发竞赛补充通知；

3.各代表队赛前2天报到、裁判员赛前3天报到。

七、技术官员

（一）技术官员由自治区体育局选派；

（二）赛前对技术官员进行公示；

（三）对公示名单有异议的代表队，在3日内向组委会提供书面说明、举证材料等；逾期不再受理技术官员执裁资格问题。

八、技术申诉

（一）如果参赛单位对运动员的成绩等方面有异议，须在该项目比赛结束后30分钟之内，提出书面申诉，并提供相关证据。

（二）申诉费2000元，申诉成功退还申诉费，申诉失败申诉费不予退还。

九、赛风赛纪与反兴奋剂

按《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及相关文件执行。

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